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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公开征集“昆明市劳动监察信息化
管理系统数据维护、整理项目政府购买

服务的公告

为进一步做好劳动保障监察工作，按照中央、省、市关于根治

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的安排部署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实施条例》《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
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（暂行）》（昆政办〔2016〕34号）

等有关规定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属单位昆明市劳动保障监

察支队拟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对“昆明市劳动监察信息化管理系

统”开展数据维护、整理工作。现就公开征集“昆明市劳动监察信息

化管理系统数据维护、整理”项目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事宜公告如

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

昆明市劳动监察信息化管理系统数据维护、整理。

二、服务期限

服务有效期为 1年。

三、项目供应商基本资格要求
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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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三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四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五）无经营活动重大违法记录；

（六）具有开发、运维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实践经验；

（七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四、报名参加征集的项目供应商应提交以下材料

（一）营业执照；

（二）承接此次业务的合同报价；

（三）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 )失

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及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

(www.ccgp.gov.cn)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相关网站查

询记录截屏（查询时间不得早于本公告发布时间）；

（四）提供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或负

责人身份证复印件。委托代理人报名时，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或负责

人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（五）提供服务方案、服务承诺、服务团队、相关业绩等资料。

五、报名和提交材料时间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4年 3月 27日下午 17:00止。请有

参加征集意愿且符合征集条件的项目供应商于报名时间内提交书面

申请和相关材料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六、评审方式

本次公开征集由昆明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办公室对项目供应商

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初审。初审合格后，由昆明市劳动保障监察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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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内部采购项目评审工作小组按规定组织复审，确定签约服务供应

商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及电话：施晓明，0871-63352141。

联系地址：昆明市呈贡区市级行政中心 8号楼 119办公室。

2024年 3月 20日


